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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后血性恶露一般持续约 3~4 天，若产后血性恶露持续

10 天以上，仍淋漓不尽者，称产后恶露不绝，又称恶露不尽、
恶露不止。产后恶露不绝是妇产科常见的产后并发症之一。中

医学认为该病与产后气血亏虚或瘀血内留有关，严重影响产妇

机体功能恢复，也给女性身体、精神上带来极大的痛苦。近年

来，笔者采用自拟益母生化汤加减治疗产后恶露不绝，取得了

良好的效果，结果报道如下。
1 临床资料

1.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均为本院产科 2012 年 1 月—2014
年 1 月间门诊或住院治疗的产后恶露不绝患者，共 105 例，

产妇年龄 20~38 岁，平均年龄(26.30±4.80)岁；其中初产妇

77 例，经产妇 28 例；均为单胎妊娠；35 例患者行剖宫产分

娩，70 例经阴道分娩。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 2
组。中 药 组 52 例 ， 平 均 年 龄 (25.28±1.42)岁 ； 平 均 病 程

(32.56±5.01)天；其中 8 例 B 超提示胎膜残留或宫腔积液，4
例宫腔感染。西药组 53 例，平均年龄(23.95±2.48)岁；平均

病程(35.32±5.17)天；其中 7 例 B 超提示胎膜残留或宫腔积

液，3 例宫腔感染。2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，差异无统计学意

义(P＞0.05)，具有可比性。
1.2 诊断标准 中医诊断标准[1]：产后血性恶露持续 10 天以

上者。西医诊断标准[2]：产后 10 天以上仍有阴道流血或 B 超

确诊为子宫复旧不全或轻度感染或胎膜胎盘残留者，排除绒癌

和恶性葡萄胎患者。
1.3 排除标准 ①不符合上述诊断标准者；②合并肝肾功能

不全者；③合并血小板减少等凝血功能机制障碍者；④合并造

血系统等原发疾病者；⑤过敏体质者；⑥精神病不合作患者。

2 治疗方法

2.1 中药组 口服益母生化汤。处方：当归、川 芎各 10 g，

益母草、桑寄生各 20 g，牛膝、白术、茯苓各 15 g，干姜炭、
桃仁、炙甘草各 6 g。加减：气虚加党参、黄芪； 血热加牡

丹皮；血瘀者加三七以活血化瘀；小腹冷痛者，加肉桂、
吴茱萸温经散寒。每天 1 剂，水煎 2 次，早晚分服，疗程

为 7 天。
2.2 西药组 予缩宫素(马鞍山丰原制药有限公司)肌肉注射，

每次 10 mg，每天 1 次；头孢拉定胶囊(扬子江药业有限公司)
口服，每次 0.5 g，每天 3 次。疗程为 7 天。
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

3.1 观察指标 应用 B 超检查子宫复旧情况，同一医师采用

同台超声诊断仪经腹部测量子宫三径均值，并评价治疗后临床

疗效。
3.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6.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

理。计量资料用(x±s)表示，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；计数资料

用率(% )表示，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。
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

4.1 疗效标准 参照《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》 [3]拟定。治

愈：阴道出血停止，临床症状消失，B 超见宫腔内异常回声

区、宫腔及盆腔积液消失；显效：阴道出血较前减少 2/3 以

上，临床症状减轻，B 超见宫腔及盆腔积液减少；无效：临床

症状及 B 超均无改善。
4.2 2 组 临 床 疗 效 比 较 见 表 1。总 有 效 率 中 药 组 为

92.30% ，西药组为 77.36% ，2 组比较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

(P < 0.05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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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(%)

与西药组比较， ①P < 0.05

4.3 2 组治疗前后子宫三径均值比较 见表 2。治疗后 2 组子

宫三径均值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(P < 0.05)，且中药组均值下

降较西药组更显著(P < 0.05)。

表 2 2 组治疗前后子宫三径均值比较(x±s) mm

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，①P < 0.05；与西药组治疗后比较，

②P < 0.05

5 讨论

现代医学认为，产后恶露不绝属晚期产后出血范畴，病因

主要与部分胎盘、胎膜残留，子宫复旧不良和宫内感染等有

关，也与产妇慢性病变、过度疲劳、止血不彻底或子宫过度膨

胀等因素关系密切[4]，如治疗不及时，容易导致贫血、产后感

染、盆腔炎、子宫内膜炎、附件炎、宫腔粘连，甚至继发不

孕，产后抑郁等，给患者及家庭造成经济及精神负担，影响产

褥期恢复与女性身心健康。
“恶露不尽”病名首见于《金匮要略·妇人产后病脉症并

治》，而由《妇人大全良方》更名为“恶露不绝”。《傅青主女

科》云：“恶露，即系裹儿污血”，立生化汤为治，并对生化

汤作了较系统的阐述 [5]。综合历代医家的观点，均从产伤冲

任，因虚不能固摄，瘀血内阻，血不归经，热扰冲任，迫血妄

行等阐述其病因病机。临床多认为本病是冲任为病，气血运行

失常所致。益气活血祛瘀是治疗关键。恶露不绝的患者多由于

瘀血阻滞胞宫，加之子宫收缩欠佳，导致瘀血不去，新血不

生，影响子宫内膜的正常修复而出血不止，临床上宜祛瘀生新

止血为大法。益母生化汤方中重用当归养血活血，化瘀生新，

温经散寒；川芎活血行气；桃仁活血祛瘀；炮姜入血分散寒；

川牛膝逐瘀通经，引血下行，加速恶露排出；炙甘草调和药

性；加益母草增活血、祛瘀、止血之效，为经产要药。有研究

认为，生化汤可改善微循环，促进子宫平滑肌的收缩，有助于

子宫内膜的更新与炎症的消退，还可以使宫内残留的胎盘、胎

膜自动排出，似药物刮宫之效[6]。杨鉴冰等[7]研究表明生化汤

水提醇沉液治疗药流后阴道出血的作用机理可能是通过降调 B
淋巴细胞瘤 2 基因(Bcl- 2)，促进 Bcl- 2 相关 X蛋白(Bax)使残

留蜕膜组织变性坏死而排出，从而缩减药流后阴道出血，达

到活血化瘀止血多种功效，子宫形态随出血期的减少而迅速

得到恢复。方中主药当归、益母草活血行血散瘀，有兴奋子

宫平滑肌作用，加强子宫收缩，还具有抗血小板聚集，改善

微循环作用[8]。本研究结果显示，中药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西

药组(P < 0.05)，且中药组子宫三径均值降低较西药组显著(P <
0.05)。提示益母生化汤可以较好的治疗产后恶露不绝，可加

速子宫复旧，临床疗效显著，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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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别

中药组

西药组

n
52
53

痊愈

38(73.07)
30(56.60)

显效

10(19.23)
11(20.76)

无效

4(7.70)
12(22.64)

总有效

48(92.30)①

41(77.36)

组 别

中药组

西药组

n
52
53

治疗前

283.26±44.97
284.42±45.32

治疗后

146.81±44.86①②

189.56±43.1 2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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